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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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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護理、藥事、醫放、醫檢、職治、物治、呼吸治療、
臨床心理、諮商心理、營養、助產及中醫師 (2011增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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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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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臨床訓練計畫與教學醫院評鑑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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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教學醫院」且認定「教學訓練計畫」
評量醫院
Sponsor
institutions

100年版教學醫院評鑑基準修訂重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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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教學訓練計畫
Training
programs 1. 申請「醫師及醫事人員類教學醫院」評鑑者，

應至少申請1類醫師職類及3類醫事人員(非醫師)職類，
且其中須包含護理職類。

2. 申請「醫事人員類(非醫師)教學醫院」評鑑者，
應至少申請4類醫事人員(非醫師)職類，
且其中須包含護理職類。



100年版教學醫院評鑑基準修訂重點 2/2
� 整合相關制度

一年期西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二年期醫事人員教學訓練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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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醫事人員訓練訪查
(教補計畫)

教學醫院評鑑



依據醫院選擇受評之職類決定可收訓醫事人員
基準類別 對象 不通過之影響
基本項目 醫院整體表現 非教學醫院

醫師類

學生
西醫 5.1 不得收訓醫學生
牙醫 5.4 不得收訓牙醫學生
中醫 5.6 不得收訓中醫學生
西醫 5.2 不得做為西醫PGY主要訓練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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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類
PGY 牙醫 5.5 不得為牙醫PGY訓練醫院

中醫 5.7 不得執行中醫新進人員訓練計畫
住院醫師 專科醫師訓練5.3 不得做為西醫PGY合作醫院

其他醫事
人員

學生
藥事、護理、放射、
檢驗、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營養、
呼吸治療、臨床心
理、諮商心理、助
產

提供教育部及學校，作為學校安
排學生實習之參考

新進人員
終止已核定計畫資格，並停止補
助



99年度實地稽核結果概述99年度實地稽核結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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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數
A

1033 110 40 131 128 118 123 102 112 82 3 83 12 96 2173

實際
執行
數B

745 60 21 130 115 67 59 55 65 42 1 49 0 28 1437

所佔
比例
B / A 

(%)

72 55 53 99 90 57 48 54 58 51 33 59 0 29 66



99年度實地稽核-評量方式

稽核項目 項數 比重 共同
項目

依實際
執行之子計畫
分別評量

一、訓練宗旨與目標 2 10 ����

二、師資發展 4 20 ����

三、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2 20 ����

四、教學訓練歷程 12 10 ����

五、計畫評估 4 40 ����

六、聯合訓練機制 2 10 ����

A=完全達成/非常積極達成 D=一般水準以下/略欠適當

B=一般水準以上/積極達成 E= 不合格/不適當

C=一般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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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實地稽核
129家醫院整體表現【共同項目】

A+B項數佔總評核
項數之%

C項數佔總評核項數
之%

D+E項數佔總評核
項數之%

98 99 98 99 98 99

訓練宗旨與目標 64.50 79.46 35.11 20.54 0.38 0 

師資發展 46.56 59.50 51.72 40.12 1.72 0.39 

計畫評估 33.02 41.28 60.88 56.20 6.11 2.52 

共同(全) 44.73 56.20 52.06 42.64 3.21 1.16 



實地稽核
129家醫院整體表現【各類醫事類別計畫】

A+B項數佔總評核
項數之%

C項數佔總評核項數
之%

D+E項數佔總評核
項數之%

98 99 98 99 98 99

跨領域團隊
合作照護 48.44 60.14 46.48 38.12 5.08 1.66 合作照護
教學訓練歷
程 48.73 59.18 48.97 39.61 2.30 1.21 

聯合訓練機
制 20.05 35.59 35.09 39.72 44.86 24.69 

各類別(全) 45.11 56.35 46.92 39.45 7.97 4.20 



99年度實地稽核
各醫事類別平均成績分布（3.4.6章16項之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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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追蹤輔導訪查計畫說明100年度追蹤輔導訪查計畫說明



100年度計畫評核方式
• 依據作業要點12計畫評核程序
（一）計畫稽核：由教學醫院評鑑對受補助醫院申請之每類醫事

人員訓練計畫內容進行實地稽核，於教學醫院評鑑合格
效期內之醫院，則以書面或追蹤輔導訪查進行稽核，受
補助醫院須就稽核結果進行計畫修正或執行改善。補助醫院須就稽核結果進行計畫修正或執行改善。

（二）如經稽核發現有重大違失者，本署得終止契約並停止補助
，必要時，得追回補助款。

（三）書面稽核或追蹤輔導訪查及教學成效指標評核結果，將作
為執行成效優良醫院獎勵補助及教學醫院評鑑參考。



追蹤輔導訪查目的
• 藉由追蹤輔導訪查機制，持續輔導醫院落實「教
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及「畢業後一般醫學
訓練計畫」，提升教學訓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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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追蹤輔導訪查之醫院
類型 追蹤輔導訪查類型 家數 輔導家數
（一） 99年度教學費用補助計畫實地稽核分數低於一般水準

之醫院 5
13

（二） 99年度教學成效指標評核結果低於一般水準之醫院 24
（三） 99學年度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應訪查之醫院，但

因課程尚未執行而未訪查之醫院 3 0

（四） 新申請醫院：99年度新申請醫院，針對實際執行類別
進行追蹤輔導訪查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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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追蹤輔導訪查
新增類別醫院：99年度新增類別醫院，針對99年3月1
日至99年12月31日實際執行類別進行追蹤輔導訪查 6 3

（五） 發生重大違規事件者 0 0
（六） 抽籤選定追蹤輔導訪查之醫院 17 17

總計 33
備註：
1. 上述類型醫院家數，已扣除重複之醫院。
2. 類型（一）、（二）及（三）之醫院，若為本年度申請教學醫院評鑑及101年度教學醫院效期

屆滿之醫院，將不另執行追蹤輔導之訪查作業，其所填復之相關資料，將提供教學醫院評鑑
查證參考。



追蹤輔導訪查內容
類型 追蹤輔導訪查類型 訪查內容
（一） 99年度教學費用補助計畫實地稽核分數

低於一般水準之醫院
1.實地稽核建議事項
2.教學成效指標建議事項（二） 99年度教學成效指標評核結果低於一般

水準之醫院
（六） 抽籤選定追蹤輔導訪查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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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抽籤選定追蹤輔導訪查之醫院
（四） 新申請醫院：99年度新申請醫院，針對

實際執行類別進行追蹤輔導訪查
追蹤輔導訪查項目
(同99實稽項目)新增類別醫院：99年度新增類別醫院，

針對99年3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實際執
行類別進行追蹤輔導訪查



追蹤輔導訪查結果
• 追蹤輔導訪查結果由承辦單位發給醫院，並作為下次計畫審查及教學
醫院評鑑參考。

• 追蹤輔導訪查結果有下列情形者，醫院應於接獲追蹤輔導訪查結果通
知後3個月內，填復改善情形，並作為下次計畫審查及教學醫院評鑑
參考。

21

– 類型（一）及（二）之醫院，其追蹤輔導訪查結果，未改善項目
數達總項數之20％（含）以上。

– 類型（四）之醫院，其追蹤輔導訪查結果，未達C（即D或E）之
項目數達總項數之20％（含）以上。

– 實稽項目【 6.2實際執行聯合訓練計畫】不列入上述2項計算!!
• 如經追蹤輔導訪查發現有重大違失者，主辦機關得終止契約並停止補
助，必要時，得追回補助款。



追蹤輔導訪查原則
• 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之意見，係針對上年度實
地稽核暨教學成效指標之結果C、D、E之委員意
見選出
– C（輔導醫院改善並提升訓練計畫品質）– C（輔導醫院改善並提升訓練計畫品質）
– D、E（確認醫院執行改善情形）

• 委員將針對上年度之委員意見/建議，協助確認醫
院改善情形，並予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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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輔導訪查輔導項次分布
【類型一、二、六】

項數 實地稽核（家數） 成效指標（家數）
0-5 2 26
6-10 11 4
11-15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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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4 0
21-25 1 0
26-30 3 0
30以上 1 0
總和 30 30



輔導醫院建立師資培育制度
併同併同

本次追蹤輔導訪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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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醫院建立師資培育制度
• 對象：本年度追蹤輔導醫院有師資培育相關追蹤
項目者，共計20家

內容
2.1訂有師資發展計畫，以計畫性地發展本計畫教師之教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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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稽核

2.1訂有師資發展計畫，以計畫性地發展本計畫教師之教學技能，並改進其專業內容。
2.2有落實執行師資發展計畫。
2.3訂有補助或獎勵各類醫事人員教師教學等措施。
2.4有落實執行補助或獎勵各類醫事人員教師教學等措施。

成效指標 1.針對教師舉辦或提供「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研習訓練
2.醫院如何補助或獎勵實際各類醫事人員教師教學



輔導醫院建立師資培育制度
• 醫院需事前交回“師資培育計畫／辦法”
• 實地訪查時，需依執行程度呈現師資培育實際執行資料
• 委員將觀察到之師資培育相關執行情況或問題等，於“師資培育
制度”時段經驗交流，提供建議

• 輔導重點• 輔導重點
1.訂定師資培育相關計畫/辦法/規定
2.醫院辦理師資培育課程之方向或內容
3.訂有補助跟獎勵各類醫事人員教師教學等措施
4.上述內容合理性
5.如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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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醫院建立師資培育制度
• 1.訂定師資培育相關計畫/辦法/規定

– 醫院應有全院性師資培育計畫/辦法/規定，針對全院教師進
行規劃

• 基礎:各醫事人員教學教師所需之基本知能
• 進階/各職類:應符合各職類師資年限(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進階/各職類:應符合各職類師資年限(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作業要點所規範)，各職類所需之專業技能可於各公學會
或與其他醫院合作訓練等方式進行

• 2.醫院辦理師資培育課程之方向或內容
• 師資培育計畫內之課程內容、通過標準、課程時間、教
師效期、繼續教育年限等皆由醫院自行訂定。

27



輔導醫院建立師資培育制度

• 當教師轉換醫院時，醫院應有評估機制，以確認該名教師
是否符合本院師資資格

• 醫院應按照已訂定之計畫，落實執行師資培育機制
• 當醫院無法自行辦理或訂定相關師資培育計畫時，可外送• 當醫院無法自行辦理或訂定相關師資培育計畫時，可外送
其他醫院，惟該名教師必須完成他院訂定之師資培育課程
或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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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醫院建立師資培育制度
3.訂有補助跟獎勵各類醫事人員教師教學等措施

– 醫院應有實質回饋給予各類醫事人員教師，如薪資、獎勵金、指
導費、鐘點費、升職/升等、補助進修、開會、出差，或臨床服務
量/時數之調整等

• 醫院應有上述實際執行之相關佐證紀錄、資料

29



100年追蹤輔導訪查作業
• 時間：7月18日～8月16日之週一／週二進行
• 委員安排：本年度主要追蹤醫院改善情形，故委員以
不分科概念進行安排，每家醫院安排2位委員

• 醫策會於6月27日當週，一併函知所有受訪醫院追蹤• 醫策會於6月27日當週，一併函知所有受訪醫院追蹤
輔導訪查日期

• 需進行師資培育輔導制度之醫院，需於7月4日回覆其
師資培育計畫/辦法/規定

• 醫策會聯絡人將於受訪前二週，開始與醫院接洽訪查
事宜，再請醫院協助配合，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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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策會聯絡人」角色與功能
• 與醫院聯繫訪查事宜
• 適時提醒及釐清醫院及委員對於本計畫或實地稽
核/成效指標項目之原則與定義

• 擔任醫院與委員間的溝通橋樑• 擔任醫院與委員間的溝通橋樑
• 擔任委員間的溝通橋樑
• 聯繫安排實地稽核行程與行政作業



100年度追蹤輔導訪查進行程序100年度追蹤輔導訪查進行程序



追蹤輔導訪查時間【類型一、二、六】

• 每家醫院追蹤輔導訪查時間，依照醫院需追
蹤輔導項數進行安排，每家醫院追蹤輔導訪
查時間為2.5～3.5小時為原則
醫院需追蹤輔導項數 每家醫院追蹤輔導訪查時間

1～20 2.5~3小時

21以上 3~3.5小時

若需輔導師資培育制度 外加40分鐘



追蹤輔導訪查時間分配表 【類型一、二、六】

進行程序進行程序進行程序進行程序 時間分配時間分配時間分配時間分配

一、聯絡人說明
5分鐘

二、追蹤輔導訪查委員及院方代表介紹

三、實地訪查與輔導
（一）人員訪談（受訓人員、教師、教學負責人）
（二）計畫執行實地訪查相關書面資料查閱

90~150分鐘
（二）計畫執行實地訪查相關書面資料查閱

（三）師資培育制度輔導與討論 (邀請相關人員座談) 外加（40分鐘）

四、委員整理資料 30分鐘

五、綜合討論
（一）委員建議說明
（二）院方提出說明或意見交換

25分鐘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2.5~3.5小時

師資培育-外加40分鐘

★★★★不包含會前會及委員用餐時段不包含會前會及委員用餐時段不包含會前會及委員用餐時段不包含會前會及委員用餐時段



追蹤輔導訪查時間【類型四】

• 每家醫院稽核時間依照委員中稽核計畫數最
多者安排，每家醫院實地稽核時間為3～4小
時為原則

委員至多稽核計畫數 每家醫院稽核時間

1~2 3~4小時



追蹤輔導訪查時間分配表 【類型四】

進行程序進行程序進行程序進行程序 時間分配時間分配時間分配時間分配

一、聯絡人說明
5分鐘

二、實地稽核委員及院方代表介紹

三、醫院簡報 20分鐘

四、人員訪談（受訓人員、教師、教學負
責人）暨計畫執行實地訪查與相關書面資
料查閱

110~150分鐘

五、委員整理資料 25~35分鐘

六、綜合討論
（一）委員建議說明
（二）院方提出說明或意見交換

20~30分鐘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3~4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不包含會前會及委員用餐時段不包含會前會及委員用餐時段不包含會前會及委員用餐時段不包含會前會及委員用餐時段



會前會流程（<30分鐘）
• 會前會將於追蹤輔導前召開，若借用醫院場地，
，請院方代表先迴避：
– 建立追蹤輔導訪查委員間對醫院資料解讀之共識
– 討論書面資料之疑義或溝通
– 決定訪談受訓人員/教師名單



當天進行程序—開始（5分鐘）

• 進入會場，召集委員安排於院方主要代表旁，由
醫策會聯絡人說明目的並介紹召集委員

• 召集委員介紹其他委員及同行人員，醫院代表介
紹相關業務人員後，即進入醫院簡報/追蹤輔導
作業



醫院簡報（僅類型四新申請／新增醫院）

• 簡報時間僅為20分鐘，請醫院就計畫整體執行重
點作簡報

• 院方簡報結束時，委員對於醫院簡報若有疑問，
再請醫院進一步說明再請醫院進一步說明



實地訪查（90～150分鐘）
• 人員訪談

–共同項目＆成效指標
•與醫院計畫負責人/教師/受訓人員/教學部相關
人員，搭配醫院改善情形一覽表進行訪談

•師資培育制度•師資培育制度
–子計畫項目

• step1：會前會時段挑選之受訓人員/教師，搭
配醫院改善情形一覽表進行訪談

• step2：訪談本計畫/各醫事類別教學負責人



師資培育制度（40分鐘）－20家醫院
• 由醫院簡報其師資培育制度，約15分鐘
• 委員就醫院報告內容予以回饋
• 委員查閱實際執行資料
• 醫院提問• 醫院提問
• 委員給予醫院實質回應及輔導
• 協助醫院建立師資培育制度



委員整理資料（30分鐘）
• 請院方代表迴避
• 委員針對追蹤輔導訪查過程中有疑義之處，進行
討論及意見交換

• 對於「輔導建立師資培育制度」之意見，建立共• 對於「輔導建立師資培育制度」之意見，建立共
識

• 確認追蹤輔導項目之評分結果
• 完成改善事項辦理情形評分意見表



綜合討論（25分鐘）
• 委員提出具體建議，藉由瞭解各院改善執行情況/

師資培育相關制度及所遭遇之問題及困難，協助
訓練醫院發現問題，以提升訓練計畫品質

• 醫院代表、計畫負責人於委員報告完後亦能對於• 醫院代表、計畫負責人於委員報告完後亦能對於
委員的說明做意見交換

• 綜合討論結束後，即完成當天追蹤輔導訪查作業



追蹤輔導訪查回饋報告產出流程
追蹤輔導訪查當天由委員確認成績，繳交改善事項辦理情形評分意見表追蹤輔導訪查當天由委員確認成績，繳交改善事項辦理情形評分意見表

後續作業
1.統計成績及整理委員回饋意見
2.產出回饋報告送行政院衛生署核備並函送醫院
後續作業
1.統計成績及整理委員回饋意見
2.產出回饋報告送行政院衛生署核備並函送醫院
1.統計成績及整理委員回饋意見
2.產出回饋報告送行政院衛生署核備並函送醫院
1.統計成績及整理委員回饋意見
2.產出回饋報告送行政院衛生署核備並函送醫院

1.追蹤輔導訪查結果作為下次計畫審查及教學醫院評鑑參考
2.追蹤輔導訪查結果有下列情形者，醫院應於接獲追蹤輔導訪查結果通知
後3個月內，填復改善情形，並作為下次計畫審查及教學醫院評鑑參考。
（1）類型（一）及（二）之醫院，其追蹤輔導訪查結果，

未改善項目數達總項數之20％（含）以上。
（2）類型（三）及（四）之醫院，其追蹤輔導訪查結果，

未達C（即D或E）之項目數達總項數之20％（含）以上

1.追蹤輔導訪查結果作為下次計畫審查及教學醫院評鑑參考
2.追蹤輔導訪查結果有下列情形者，醫院應於接獲追蹤輔導訪查結果通知
後3個月內，填復改善情形，並作為下次計畫審查及教學醫院評鑑參考。
（1）類型（一）及（二）之醫院，其追蹤輔導訪查結果，

未改善項目數達總項數之20％（含）以上。
（2）類型（三）及（四）之醫院，其追蹤輔導訪查結果，

未達C（即D或E）之項目數達總項數之20％（含）以上



Q&A

感謝各醫院為追蹤輔導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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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醫院為追蹤輔導訪查
付出心力與時間
醫策會在此謝謝您！！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